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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大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于审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会)

关于其第十届会议工作-一包括委员会在国际贸易法方面的训练和援助工作等一…

的报告1 之后，通过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4/145 号决议。 大会在该决

议第 1 1 段中，请秘书长研究如何能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的

国际贸易法坐谈会筹措足够的财政资沉，同时考虑到可得到的自愿捐款和该委员会

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第一八五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建议飞 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

会议提出报告。 以下报告是应该项请求而编印。

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坐谈会的背景

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即有意配合其经常会议，每

两年举行一次国际贸易法国际坐谈会，专门讨论当前在这一法律领域 引起关心的

一两个论题，作为委员会国际贸易法方面训练和协助方案的主要特色。 这不仅被

认为是宣传委员会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和使全世界对国际贸易法产生兴趣的一种

方法，而且更重要的，也被认为是邦助创立专门知识一一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内一一

使能按照委员会的任务，达成委员会关于"国际贸易法之逐渐统一与协调"的目标

的一种方法望。

3. 第一次坐谈会配会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在一九七五年于日内瓦举行，出席

的人共有 2 7人，其中过半数来自发展中国家。会议主题为. "各大学和研究中心

在教学、传播和更广泛了解国际贸易法方面所负任务"。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 7 号>> (也/32/17)。

关于委员会建议的内容，参看下文第 1 5 段。

王 参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大会第 2205(XX工)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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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可审议"国际贸易中所用运输和筹措资金的证件"和"贸易法委会仲裁

规则"这两个起 d 的第二次坐谈会，原定于一九七七年配合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举行，

但因缺乏用于这个用途的资金而被取消。

二 贸易法委会坐淡会经35 男筹措

50 举办贸易法委会所设想的那种坐谈会所需的主要费用，是支付来自发展中

国家的参加人的旅费和土活费用的研究金。 另外也可能需要做少的额外费用，以

提供坐谈会的口译服务和作为专家讲演者的费用一)虽然贸易法委会曾设法配合其

经常会议而举办坐谈会，以尽量减少这项费用，因为这样便使坐谈会能够得到各国

驻委员会代表团和委员会秘书处成员中的专家的志愿服务p 也可使原定用于委员会

的一些口译时间能够用于坐谈会。

6. 理论上，似乎有四种可能的备选方法，来筹供举办这坐谈会所需的经费4

(a) 要求各国政府自费派遣本国的参加人;

(b) 从自愿捐款所得资金提供研究奖金;

( c) 由联合国经常予算支付这项费用;以及

(d) 结合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方法。

备选方法(a)

7 ，关于上面提到的第一种方法，可以怀疑的是，鉴于还有各种被认为是更为

迫切的优先事项，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否负担得起或会选择把其希少的外汇用于自费

派员参加所拟举办的那种坐谈会。 因此，如果依靠上述的方法闷的话，其结果很

可能会使坐谈会的特性有重大的改变:不仅派代表出席的国家的总数会减少，而且

更为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人数量尤其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人数会大

为减少。

8. 这种发展，将会使坐谈会成为真正代表委员会全球工作性质的参加人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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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贸易法的协调与统一的意见的场所这一目标受得阻挫，同使还会使发展中

国家人员无法参加，而这些人事实上却是委员会训练与援助活动的主妥对象。

9.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刚才所考虑的方法，对于如何为贸易法委会坐谈会提

供充足的财沉的问题，并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决。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识

到如果没有款项保证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参加坐谈会，会使坐谈会的特性改变，才使

我们在一九七七年取消计划举行的第二次贸易法委会坐谈会。

备选方法(b)

10. 关于自愿捐款方面，贸易法委会从来的基本方针就是由各国政府和其他方

面以自愿捐款来支助其训练和援助方案，尤其是国际贸易法坐谈会。

Il 因此，当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上决定举行第一次坐谈会时，曾请秘书长配

合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筹办"一次关于各大学和研究中心在教学、传播和广泛了解

国际贸易法方面所负任务的国际坐谈会，并向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和各基金会筹募

自愿捐款，以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的旅费和津贴"。 4 委员会并就计划配

合委员会第十届会议而举办贸易法委会第二次坐谈会，作出了关于筹募自愿捐款的

类似决定。 F

12. 自愿捐款将是支助象贸易法委会坐谈会那么一种活动的适当方法。不仅经

常予算的资金可以因此保存不用，并且有能力做到的国家还有可言:在通过缴付本组

织予算的会费之外s 再予联合国以额外的财政支持。还有，这种捐款既然是完全出

于自愿，就没有法律上的纠葛，也没有分摊会费所含有的义务性质。 此外，还因

此易于发掘非常规的资金来况，例如其他国际组织、基金会、乃至私人。 一个基

本上由自愿捐款支助的类似活动的好例子，就是由国际法委员会赞助，并配合委员

会的届会 s 由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每年认为从事高深研究的学生和年轻政府官员而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 7 号)! (A/9 0 1 7 )，第 107 段。

F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务 1 7 号>> ( 1\,/1 0 0 1 7 )，第 1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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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国际法讨论会。 因此，就象该委员会关于其第二十八届和第二十九届会议

的工作报告所显示的，由于各国政府提供自愿捐款，才有可能为一九七六年的讨论

会提供 1 4 个研元金给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并为一九七七年的讨论会提供 1 3 个研

究金。 6

1 注 但是，正如贸易法委会的经验所显示的，以自愿捐款作为资金来沉的主要

困难，在于它基本上并不可靠。我们无法事先予测有几个可能的援助国会真正捐款，

以及捐额多少;因此，规划坐谈会时不可能知道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获得足够的

款项来资助予计的最低限度的参加人数。

14. 这些问题可由以下例子说明。在第一次贸易法委会坐谈会时，有四个政府

捐出了总共 20， 657美元的自愿捐款，故能颁发研究金给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1 4 名

参加人。 但是，在计划召开第二次坐谈会时，尽管秘书长持续努力了两年，只有

两个政府捐出总共 1 ， 440 美元的自愿捐款，另外还有两个政府认捐 2， 377 美元

的款额。 因此，已捐和认捐给坐谈会的款额还不到 5， 000 美元，只够用来颁发

两名研究金，同举办象第一次坐谈会那么小规模和同样组成的坐谈会所需概数 25，

000 美元相较.还差得很远。 这种资金来沉的不可予测性，可更进一步由以下

事实说明:在为第一次坐谈会捐款最多的两个政府当中，有一个政府没有向第二次

坐谈会捐款，另一个政府认捐了很大的数目，但其条件是必须有相似地位的其他政

府捐出同额的款项，然而这一可能性并未实现。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3 1/1 0)，第

197一201 段i 以及《同上，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32/1 0) , 

第 142-14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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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方法( c) 

15. 委员会在原定配合委员会第十届会议而举办的第二次座谈会取消以后，

于该届会议决定向大会建议，大会"考虑能否从联合国的经常予算中拨供委员会各

次国际贸易法座谈会的全部或部分经费"。 7 在联合国经常予算内拨款当然便是

使有资格参加贸易法委会座谈会的人能够获得若干起码数字的研究金，从而也是确

保座谈会得以举行的最可靠办法。

1 6. 如果决定在联合国经常予算内拨款给座谈会，予料将来采取的形式是，

每次座谈会核准向发展中国家的参加人发给一定起码数目的研究金。 此项研究金

的颁发，以座谈会所获自愿捐款不够的数额为限。 这样便使国际贸易法的情形略

可比拟国际公法的一般情形. 根据联合国协助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普及的

方案，一九六七年以来联合国经常予算即拨款给若干促进该项方案中训练和援助目

标的活动，其中包括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发给一定起码数目的研究金(一九

七八年共十五个) ，使他们能参加联合国训研所的国际法训练和实习方案，另向选

定的人选致送旅费津贴，以参加训研所举办的区域性国际法课程。

17. 虽然实际上这类活动的大部分经费是从联合国经常予算来的，但这个经

费来沉似乎原本是要补充从自愿捐款所得的经费，只有在证明不可能从其他来沉为

此项方案获得经费后，才准由这个来沉拨款的。 关于这些努力，应特别说明，从

自愿捐款获得的经费"太少了，简直微不足道"\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 7 号>> (A./32/1 7 )第 4 5 段。

s 见《同上，第二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8 6 , A/6462 和 Ad 气 1 号

文件第 62 一 71 段，其中叙述秘书长为这项方案争取其他经费来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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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果决定核可从联合国经常予算拨款给国际贸易法座谈会，那末，现有

的协助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普及方案应可便利这项决定的执行。 到目前为

止，虽然贸易法委员会在国际贸易法方面的训练和援助活动名义上是这较大方案的

一部分，而且关于该方案的报告也对它有所报导，但从实质和财务观点来看，它还

不能视为该方案的一部分，该方案基本上仍然是面向国际公法的\ 如果能在财

务上把贸易法委会座谈会看作方案的一部分，那么经费问题方面便产生了一些新的

机会:例如，可以用拨给贸易法委会座谈会的费用的一部分，来扩大核发研究金;即

使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可以把捐给方案的一般自愿捐款的一部分专用于贸易法委会

座谈会。 这一方面可以注意，根据秘书长的报告 ( A/32/326 第 7 0 段) ，一

九七六→一九七七年两年期内方案获得的自愿捐款总数是 28， 363美元，而按照

上述(第 1 4 段) ，只要 25， 000美元便可以举办贸易法委会座谈会。

J 19. 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尤其是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教育、科学
及文化组织对协助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普及方案才没有兴趣，并且积极参加，

所以，该方案也提供另一新机会，因为这些机构的职责可以让它们在物质上支持贸

易法委会的训练和援助活动。

20. 象秘书长关于该方案的定期报告中所述的一样，训研所和教科文组织在

执行方案方面都继续发挥重大作用，也许这个来况可以不时对贸易法委会座谈会提

供一些财务援助，援助的方式是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人士提供一些研究奖金。

不过，因为这些机构已经在方案范围之内承担了它们自己的计划项目，朋汉，这个来沉

只是筹措贸易法委会座谈会经费的其他比较可靠来沉的可能补充而已，如把它看作

不止补充，便不切实际。

看来其理由主要是历史性的:构想并建立该方案的时候，国际贸易法作为国际

法的一部分不过刚刚开始，比今天更不为人所熟悉。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本身于一九六六年才设置，一九七三年第六届会议才举办这项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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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至于联合国为贸易法委员会座谈会颁发这种研究金须负担多少费用问题，

这当然要看核发的研究金的数目而定。 不过，比较第一次座谈会的费用，便可以

对研究金的平均费用作一正确的估计。 为了一九七五年在日内瓦举行的那次座谈

会，阿富汗、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巴布亚新

几内亚、菲律宾、葡萄牙、塞拉利昂、新加坡、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

各有一名参加入获得研究金。 相信要为贸易法委会座谈会研究金估计平均费用提

供可靠的根据，这张国家名单是有充分代表性的。

2 2. 这 1 4 个研究金的费用总数为 20， 745美元，所以平均费用为 1 ， 482 

美元。 如果每年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十，则照此百分数调整，一九八0年举办座

谈会时一个研究金的平均费用便为 2， 386 美元 10 。 如果一九/\0年所颁研究金

名额不超过一九七五年之数，则根据这项平均费用而估计的所需款额便为 33， 410 

美元。 在此可以说明，由于贸易法委会座谈会两年举办一次，所以，每年予算，拨

款只是上述数额的一半。

备选方法(d)

23. 一般公认，从联合国经常予算拨款给贸易法委会座谈会的目的应该是确

保有必要起码的人数能够出席参加，使座谈会值得举行。 所以，应该把这项来沉

看做是其他经费来沉的补助，而不排除其他来沉，因为值得给奖的候选人数总是比

予算范围内所能提供的人数为多。 具体地说，根据考虑这个备选方法时所举的那

些理由，即使经常予算拨出若干款项，仍应保留劝募和接受自愿捐款的办法。

员会关于座谈会的经费来沉的决定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决定曾说明只有在自

委

因为筹办座谈会需要相当准备时日，所以，即使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核拨了必

要款项，也不可能配合定于一九七九年上半年举行的委员会下一届会议而举办

下一次座谈会。 于是，举行下一次座谈会的最早日期当在一九八0年委员会

第十三届会议期间。

10 



愿捐款不足以举办座谈会时，才应动用联合国经常予算的拨款。

A/33/177 
Chinese 
Page Q 

2 4. 对上述备选方法(叫也可以同样说明:应该鼓励有此能力的各国政府自费

派遣本国国民前来参加贸易法委会座谈会。

结论

25. 从上面对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两年一次举办国际贸易法座谈会如何获得

适当经费的问题的研讨，可得结论如下:除非能有提供起码名额的研究金所需费用

的可靠办法，要举办一个座谈会而有委员会构想中那样的人来参加，便很不可能。

在这方面，从上面的研讨可以看出自愿捐款和联合国系统范围以内其他机构可能提

供的援助在现有安排下，似乎不能切实解决问题，以取代予算拨款支付研究金的办

法。

2 巴 所以如果要继续举办座谈会，似乎只剩下两个备选方法~ (a) 从联合国

经常予算中拨款提供若干研究金，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且所拨款项以自慰自款不足的

数额为限; (b) 比较不确定的一个办法是授权秘书长于必要时，将捐给协助国际法

教学、研究、传播和普及的方案的自愿捐款，未经捐款国指定充方案中其他活动之

用者，以其一部分或全部用于贸易法委会座谈会。




